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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高房价的根本措施：建设城市周边 

发布时间：2007-08-31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汪林海 

  当前，高房价已经成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而造成高房价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在越位的同时，

还缺位。降低房价的短期根本措施，是开发城市周边。而降低房价的长效措施，是土地私人处置或者地

方政府产生方式改革。 

 

一、当前高房价的直接原因：旺盛的需求和受限制的供给 

 

  1，当前高房价的直接原因：旺盛的需求 

 

  当前旺盛的住房需求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二、城市年轻人需要购房，

三、收入增加使得城市无房、少房的人购买住房。 

 

  近年来，经济发展加速，但工业经济发展速度远超过农业经济。比如，2006年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

13%，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仅为5%，工业增长率比农业高出整整8%，工业增长率远高于农业增长率，意味

着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从农村移居到城市。从农村移居到城市的人，他们迫切需要住房。 

 

  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国有经济比重大幅减少，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比重大幅增加，使得城市

中年轻一代参加工作时，他们的雇主将不是国有企事业单位，而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外

资企业没有单位建房、没有福利分房等，员工们只能自己花钱买房子。因为种种原因，城市中新参加工

作的年轻人不能住父母的老房子，他们需要购买新房。 

 

  近年来，经济发展还使许多人收入增加，他们需要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需要购买更多和更大的住

房。 

 

  以上三种原因，使得近年来对住房的需求量保持在很高的水平。 

 

  2．当前高房价的直接原因：受限制的土地供给 

 

  目前，在旺盛的住房需求下，住房的供给却受到了限制。而住房供给的限制又来源于土地供给的限

制。 

 

  我国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但实质上是土地归政府所有。 

 

  在土地归政府垄断时，土地供给在三个方面受到了限制：一、土地的供给不能及时跟上市场需求；

二、地方政府故意造成土地短缺，从而牟利；第三、个别政府官员坐拥土地审批权，为难缺地的公民和

企业，索贿、受贿，降低了土地供应的及时性，提高了供地成本。土地供应受到限制，其结果自然是住

房供应受到限制。没有土地，哪来房子？房子总不能建在空气中。 

 

  当土地控制在政府一家手中时，政府就处于完全垄断地位。此时，土地的供给量就不能及时跟上市

场需求。当土地的需求量很大时，政府还没察觉，从而不能及时增加土地的供应，结果造成土地短缺，



老百姓、企业想用地却无地可用，结果是穷人、富人皆无立锥之地。当土地的需求量减少时，政府还没

有及时察觉，结果政府大量出售土地，造成少数个人低价购进大量国有土地，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一些地方政府还故意先减少土地供应量，使得地价不断上涨，然后，再高价卖地，获得更多的收

入。当前，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40-50%来源于出售土地。东北某市的一个区，一年卖地的收入达18

个亿，是该区一年政府收入的好几倍。卖地怎能卖到这么多钱？原因是，地方政府垄断土地，高价出

售。一些企业和公民为了用地，费尽心思，花费了多年的积蓄和存款。 

 

  有两个选择，其一是长期大量供应土地，从而土地价格将一直很低，结果政府卖地收入极少；其二

是少量、适量地供应土地，从而土地价格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政府卖地收入将会很高。当前，地方政

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结果造成了土地供应不足、城市房价居高不下。 

 

  当土地这一重要的商品归政府所有时，负责土地审批的官员们就拥有了很大的权力。个别地方政府

的官员坐拥土地的审批权，为难房地产开发企业，并且直接索贿和变相索贿，这降低了供地的及时性，

也提高了供地的成本。当需要用地的房地开发商求他们办事的时候，如果这些官员按规定办事，他们什

么也得不到，从而及时、顺利地把土地批给企业，很难成为他们工作的实际目标。为了自己的利益，掌

握重权的这些官员往往会为难房地产商，使得7天就可办完的手续，需要办3-6个月，甚至好几年，这损

害了土地的供给及时性。些官员还会明示、暗示房地产商，要房地产商“出血”，送给他们各种好处

（现金、礼物等）。这就增加了开发商获取土地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从而从根本上抬高了房价。 

 

  3．旺盛的住房需求和受限制的土地供给双面夹击下，房价只有一路飙升 

 

  早在100多年前，英国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就提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点确定价格。这叫供求均衡价格

论。供求均衡价格论正确反映了商品价格决定的现象（虽然没有正确反映商品价格决定的本质），现实

中，许多学者都用这一理论。当需求不断高涨、供给受到限制时，商品价格就会不断上涨。 

 

  我国住房的价格正是这样。当前，由于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年轻人就业和结婚生子、收入

增加等三个因素使住房的需求大幅度上升，而另一方面，土地供给不及时、地方政府故意造成土地供给

短缺、土地审批官员刁难房地产开发商，使得土地供给大大受到限制。在高涨的住房需求和受限制的土

地供应两方面的夹击下，住房价格只有一路飙升。事实正是如此。 

 

二、高房价：城市发展受到阻碍的表现 

 

  城市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城区向周边不断扩展的过程。而城区向周边扩展是否顺利，又直接

决定于城市周边待开发地段的土地供给是否及时，和待开发地段的交通、教育、治安等基础设施是否得

到及时改善。城市发展越快，这些工作就越迫切。 

 

  如果城市周边的土地供给不及时，或者城市周边待开发地段的交通、教育等迟迟得不到改善，从而

使得该区域无法发展起来，那么，大量和居民和企业只能用拥挤在有限的城区中。由于城市的面积有

限，从而能够建造的住房数量也有限。大量的企业和居民都希望有一定的住房以供居住和办公，结果，

大量的企业和居民只能互相出高价购买有限的住房，结果房价一路高涨。这样，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

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了，城市的发展速度却受到了限制。 

 

  实际上，高房价正是城市发展进程受到阻碍的表现。 

 

三、政府降房价的短期根本措施：开发城市周边 

 

  城市发展往往是从市中心开始，逐步往四周发展。从而，城市住房建设主要集中在城市周边。对多

数处于内陆的城市而言，城市周边的土地几乎是无限的，几百万、几千万套房子都可能建。 

 

  房地产开发商要在城市周边建房，首先需要土地。如果政府让开发商在城市周边每年都能及时、顺

利、轻松地到土地，那么，降房价就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光让开发商在城市周边拿到土地还不够。因为短期内，办公的地方都在城市中心，从而人们都在市

中心上班。如果没有通畅的交通，人们是不会到城市周边买房的，他们宁愿挤在市中心。试想一下，如



果住在城市周边的房子里，上班需要4个小时，下班需要4个小时，谁愿意住？只有把城市周边的交通条

件、治安条件、教育条件等改善了，使得居民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上下班，城市周边的住房才能居住，

也才能卖出去。但是，改善城市周边的交通、治安、教育耗资巨大，这不是单个开发商所能完成的，这

也不是开发商的本职工作。改善城市周边的交通、治安、教育等公共设施，只有政府才能够做，也正是

政府的职责所在。 

 

  如果政府改善了城市周边的交通条件和治安、教育等，那么，降房价就迈出了关键的第二步。 

 

  如果政府能让开发商及时、顺利、低价得到城市周边待开发地段的土地，并且积极改善城市周边待

开发地段的交通、教育、治安等，那么，大量的住房就会在城市周边拔地而起，从而住房的供应量就大

幅度上升了。由于城市周边交通方便、治安良好、环境优雅，大量的人们就会到此购买住房，安居乐

业，想法设法居住在市中心的人就减少了。由于城市周边可以无限扩张，从而城市周边的住房供给量可

以很大。虽然住房的需求很旺盛，但住房的供给可以更旺盛。在城市周边住房大量供给时，城市房价不

但不会上升，甚至还会下降。 

 

  经济学可以严格证明，只有改善城市周边待开发地段的交通、教育等基础设施，并且及时以合理的

价格把城市周边待开发地段的土地出售给开发商，城市房价才会降下来，城市的发展也才会走向正轨。 

 

  可惜，当前地方政府在开发城市周边上，步履蹒跚，作为太少。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开

发城市周边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是开发城市周边需要花费很多钱，并且短期对官员不一定有回报，

从而地方政府也不原意开发城市周边。 

 

四、降房价长效措施：土地私人处置，或者地方政府直选 

 

  如果土地可以私人自由处置和出售，那么，土地供给就不会长期短缺，土地价格就不会长期居高不

下，那么，房价也不会不断上涨。因为在土地私人自由处置的情况下，拥有土地的人会互相竞争，土地

的价格将是一个合理的市场价格，这个市场价要比政府垄断下的土地价格低很多。而且，我们完全可以

在土地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实现土地私人处置。 

 

  如果地方政府是由老百姓直接选举产生，那么，纵然土地归政府所有，政府在老百姓的监督和压力

之下，也会及时按合理的价格供应土地，也不会不出现土地长期短缺，不会出现房价高速上涨。 

 

  只要土地私人处置和地方政府直选两者有其一，我国的高房价就可以控制下来。 

 

  但是，土地私人处置和地方政府直选两者中，我们目前一者都不具备。我们的宪法规定土地是国家

所有，结果是土地由政府控制，与政府所有无异。我们的地方政府是间接选举的，间接选举的结果，是

政府不对老百姓负责。高房价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但地方政府无动于衷，甚至高唱“高房价有利于改

善城市形象” — 改善了城市形象，却把老百姓推进了火坑。 

 

  从而我们的房价就像风筝，地方政府努力使风筝飞得高，中央政府努力使风筝飞得低。地方政府在

实施使风筝飞得高的措施，中央政府找不到使风筝飞得低的办法。 

 

五、我党和人民政府的任务 

 

  房价是当前考验党和政府的重大问题，我们一定要向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要抓住问题的实质，

动真格，解决真问题。 

 

  我们要做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工作的定位要清晰，既不要越位、也不要缺位。当前高房价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政府在

越位的同时，还缺位。 

 

  高房价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越位（对土地的垄断和对城市发展的不合理控制）和缺位（不积极

开发城市周边的待开发地段）。可惜群众不明真相，许多政府官员也不明真相。但是少数房地产开发商

们却很冷静，看得很清楚，比如北京华远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任志强。我觉得任先生有一定的经济学基



础。 

 

  首先，地方政府在越位，不该做的事政府在做。对土地垄断和过分控制，对城市发展的过分控制，

是政府不该做的事。这些事情应该努力让市场去解决。虽然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这需要政府

在土地管理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地方政府切不可认为宪法规定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就大搞审批，

大搞卖地赚钱。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在土地国家所有的前提下，让市场在土地供给中发挥作用。 

 

  其次，地方政府也在缺位，该做的事政府没有做。改善城市周边待开发地段的交通、教育、治安等

工作，是政府的本职工作，是城市快速发展中政府的迫切任务，当前，地方政府却没有做。 

 

  当然，也有利益的因素。地方政府越位的原因，是因为越位后可得到钱—把土地严格控制起来的，

地方政府可以得到很多钱和很多其他利益。地方政府缺位的原因，是因为缺位就可以少花钱—开发城市

周边需要政府花费大量的精力和经费，不开发就少花钱、少操心。 

 

  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土地市场和房产市场。 

 

  当前，我们没有在房地产行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土地政府垄断和过分控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也不是属于计划经济的范畴，它是计划经济打破后，由于种种原因和种种顾虑而遗留下来的历史

问题，是历史旧账。我们要在房地产领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土地国家所有的前提下，打破土地

政府所有，建立社会主义土地市场。 

 

  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土地市场，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房产市场。 

 

  三、进一步加强地方百姓对政府的监督和控制，建立民有、民治、为民的地方政府，完善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 

 

  当前，在名义上，地方政府对地方百姓负责，受地方百姓的监督和控制。实际上，地方政府并没有

多少制度上的、起作用的为百姓负责的驱动力，地方百姓对政府的监督和控制可视为不存在。这是铁的

事实，希望同志们要尊重这个事实、面对这事实，并且努力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可考虑逐步推行县、市

长直选，让地方的百姓选择对自己负责的县、市长。 

 

  当前，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干部只对上级负责，很少对百姓负责。甚至在公开的场合，许多领导都仅

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政府普通雇员对上级负责问题不大，如果政府的领袖也只对上级负责，问

题就很大，后果也很严重。 

 
附1、商品分为四类和政府的工作重点 

 
  实际上，商品可分为四类，分别是： 

 
  一、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如饮用水。没有饮用水人会渴死，但饮用水很便宜，从而没有人渴死。 

 
  二、便宜的非生活必需品，如鲜花。鲜花比较便宜，几块、十几块钱一朵，不过没有鲜花人照样生活。对

人而言，鲜花一般而言不是必需的，除了对追求姑娘的小伙子。 

 
  三、昂贵的生活必需品，如住房。没有住房人很难受，但住房很昂贵，很多人为此发愁。 

 
  四、昂贵的非生活必需品，如豪华汽车。豪华汽车价格几十万上百万，但老百姓可以不买，因为没有豪华

汽车人照样生活。 

 
  政府工作的重点，是第三类，即昂贵的生活必需品。因为这类商品是生活必需品，买不起这类商品，老百

姓会很难受，甚至无法生存。而且这类商品很贵，老百姓买起来不轻松、很困难。这类商品的价格如果太高，

老百姓的福利损失会很大，社会稳定也会受影响。 

 
附2：高房价的两大误解：平均房价和开发商 

 



  当前，许多人不断从报纸、网络等媒体上获悉，住房的平均房价又上涨了10%，15%或者30%，接着就说开发

商是高房价的罪魁祸首。这里，有两个重要的误解。 

 
  第一，平均房价不是城市房价的风向标，劣等住房的价格有用性比才是房价的风向标。 

 
  平均房价不是房价的风向标。住房的平均房价和城市住房价格水平是两回事。新增住房平均价格升高，不

等于城市住房价格水平升高。即便城市住房价格水平下降的同时，住房的平均房价也可能上升。因为平均房价

是城市所有新建住房价格的平均值。比如，如果某年城市新建的住房多数建在市中心拆掉旧房子所得的地段

上，而不是建在城市周边的待开发地段上，那么，这一年的平均房价相比上一年就可能会高出许多。但是相比

上一年，城市房价水平并没有相应地提高。 

 
  住房的有用性，是考虑到住房面积、结构、新旧程度，以及住房所在地段的交通、治安、教育等所有因素

之后，对某套住房的居住舒适程度的综合评估。劣等住房是城市所有已建住房中，所处地段最差的住房，也是

城市中有用性最低的住房。劣等住房的价格有用性比，就是指劣等住房的价格与劣等住房的有用性之比。 

 
  劣等住房的价格有用性比才是城市房价的风向标。当劣等住房的价格有用性比增高时，城市中所有住房的

价格都会上升，当劣等住房的价格有用性比下降时，城市中所有住房的价格都会下降。 

 
  第二 高房价的根源，是地方政府的越位（对土地供给的过分控制）和缺位（没有及时改善城市周边待开发

地段的交通、教育等条件），与开发商无关。 

 
  当前，我国高房价的根源，第一是地方政府越位，地方政府的越位主要体现在对土地的过分控制；第二是

政府的缺位，地方政府本应该承担起改善城市周边的交通、治安、教育等条件的任务，但地方政府往往没有

做。正是地方政府的这种越位和缺位，导致了高房价的出现。而开发商数量众多，数以万计，他们之间的竞争

很激烈，从而根本影响不了房价。 

 

    （作者系北京亚细亚经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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